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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啟明學校

曹永坤先生、林雪琴（意芳）女士音樂教育獎助學金設置與申請辦法

一、設置宗旨

設置宗旨

臺灣著名資深樂評家曹永坤先生長期對視障習樂者的疼惜、鼓勵與支持，因著視障者「展翼合唱團」美妙歌聲牽起一段與臺北啟明學校無私的愛，除提供資源與舞台幫助視障音樂人，生後亦持續不斷幫助本校學生在音樂學習的路上日益精進。96 年曹永坤先生往生，子女延續大愛，承其遺願捐贈生前於上海商業儲蓄銀行信託財產之部分孳息每年捐贈本校作為音樂教育所用。

林雪琴（意芳）（曹永坤先生夫人）女士往生後其繼承人曹慧敏、曹慧中、曹昌熙及曹昌倫，有感於父親曹永坤先生生前對視障弱勢族群之關注，欲依其生前之遺志，使視障音樂人才培訓得以推廣延續，捐贈本校繼承林雪琴（意芳）女士遺產中上海商業儲蓄銀行信託財產餘額之全數。捐贈用途為延續曹永坤先生對視障弱勢族群音樂教育與人才培訓用，造福更多有音樂需求的視障學生，充分發揚曹永坤先生的大愛。

特設立「曹永坤先生、林雪琴（意芳）女士音樂教育獎助學金」，並訂定申請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二、音樂獎助學金及音樂傑出表現獎學金

（一） 名額及金額(同一學期以申請一項為限)

1. 音樂獎助學金：每學期 12 名（國小 2 名、國中 2 名、高中 3 名
、高職 5 名為原則，依班級數作調整），每名一萬元。

2.音樂傑出表現獎學金：名額視當年度學生表現，每名三萬元。

申請資格

1.音樂獎助學金


條件 1
（1）本校國中小、高中職各學部學生。


條件 2
（2）前一學期操性成績甲等（含）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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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件 3
（3）藝術與人文領域（音樂）單科成績 85 分以上。

若該學期無相關領域課程，不列入門檻。

條件 4
（4）獲全國性/官方音樂比賽表現優良。

(4)、(5)項擇一
（5）參加校內外各項音樂表演表現優良。

參考
（6）家境清寒者優先。

2.音樂傑出表現獎學金

（1）應屆高三畢業生考上音樂相關科系，若學校於學生畢業後才公告錄

取，亦可提出申請，不受下列申請日期影響。

（2）本校在學學生於在學期間考取音樂類街頭藝人。

（三）申請方式

1.音樂獎助學金

（1）申請日期

每學年第一學期 10 月 16 日至 11 月 15 日及 3月 16 日至 4 月 15日接受申請。
（2）申請方式

請各班導師推薦學生，於申請截止日前檢附申請表、
操

性成績證明、參加全國性「音樂比賽」或各項「音樂表演」獲獎

紀錄（獲獎紀錄需繳交獎狀影本或書面證明，參加表演可僅繳交

照片影本。學生須提供近 1 年內音樂競賽成績或表演紀錄）、家境

清寒證明（無則免附）各 1 份，由本校教務處註冊組受理。

比賽或表演不可重複提出申請（比賽或表演項目需詳細列於申請

表以提供承辦單位驗證），並請鼓勵學生多參加校內外活動。

2.音樂傑出表現獎學金

（1）申請日期

併同「音樂獎助學金」辦理，申請日期亦同(請見前項)。

（2）申請方式

於申請期限內至本校網站下載相關申請表件，檢附申請表及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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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考上大學音樂系或街頭藝人證明各一份，由本校教務處註冊組

受理申請。

（四）計分標準

1.音樂獎助學金

若該次申請人數未達上限，則符合資格者均予以通過，且該部別之剩餘名

額可留用至其他部別；若該次申請人數超過上限，則以同一部別相互比較

積分，以積分數高者獲得獎助學金；另以該學年度未曾領取本獎學金者優

先；且高年級優先。

（1） 參加全國性/官方「音樂比賽」表現優良，個人組一次計 10 分，團

體組一次計 5 分。

（2） 參加各項「音樂表演」表現優良，個人組一次計 5 分，團體組一次

計 2 分。

（3） 綜合表現，在校及參加各項比賽、表演之敬業態度，最多 10 分，

由導師及音樂任課老師共同給分，同一事件表現不得重覆申請計

分。


（4）特殊優良表現者，請自行提供佐證資料，提供委員審查。

2.音樂傑出表現獎學金

應屆畢業考上大學音樂系或在學期間考取街頭藝人證明。

（五）審查機制

1.由註冊組將學生獎助學金申請應備文件彙整送交審查委員會進行會議審

查，申請資料齊全通過審查學生為受獎學生。當學期申請名額未足額時

獎學金保留至專戶內。

2.審查委員會成員最少 11 人應包括：校長、曹永坤先生家屬代表 1 人、學

校行政代表 4 人、家長會代表 1 人、教師代表 4 人。

（六）審核結果

獲獎名單將公布於本校網站，並通知班導師、家長及獲獎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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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全國視障音樂比賽獎學金

（一）每年定期辦理全國視障音樂比賽，鼓勵具有音樂專長之在學視障學生朝音

樂之路精進。

（二）依教育階段區分為學生組及成人組（含大專校院），比賽方式分演奏及演

唱方式呈現。

（三）每組取前三名及特別獎若干名，頒發獎學金及獎狀 1 紙以資鼓勵。

第一名：獎金三萬元、獎狀 1 紙。

第二名：獎金二萬元、獎狀 1 紙。

第三名：獎金一萬元、獎狀 1 紙。

特別獎：獎金五千元、獎狀 1 紙。

備註：成人組第一名獎金三萬元由本獎助金學金中支付，不足部分由合辦單位支付。

四、為落實本專戶『曹永坤先生、林雪琴（意芳）女士音樂教育獎助學金』之管理與運用並使其透明化，其支用範圍依本辦法規定支用，其收支均應提審查委員會審議，並將收支情形定期上網公告徵信。

五、本辦法經審查委員會審查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